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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防治艾滋病局关于印发《云南省安全套

发放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云防艾局发〔2017〕3 号

各州、市防艾办（局），委直属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云南省推广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工作方案

（试行）》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安全套发放管理工作，现将《云南

省安全套发放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

认真组织实施。

云南省防治艾滋病局

2017 年 6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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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安全套发放管理规定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推广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工作（以下简称

推套防艾工作）中安全套的规范发放和管理，确保全省推套防艾

工作有效推进，根据《云南省推广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工作方

案（试行）》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安全套，是指由各级财政资金采购，

免费提供给需求人群用于预防艾滋病所使用的橡胶安全套，或由

提供住宿性质的场所（宾馆、酒店、饭店、培训中心、招待所、

旅店等，以下简称住宿场所）、经营性公共娱乐场所（夜总会、

洗浴桑拿中心、KTV、按摩店、会所、酒吧、歌舞厅等，以下简

称公共娱乐场所）及某些其他场所（美容发廊、出租屋等，以下

简称其他场所）自行采购并有偿提供给需求人群用于预防艾滋病

所使用的橡胶安全套。

第三条 安全套发放的管理机构为各级防艾办（局）、妇幼

保健计生中心、计划生育药具管理机构。各级安全套发放管理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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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应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，明确工作岗位和职责，确保推套防艾

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第四条 安全套发放网点，一是指为各类人群提供艾滋病、

性病防治服务或感染者关怀救助的各级疾控、医疗、妇幼保健、

中医院等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；二是指提供安全套免费发放或有

偿售卖服务的各类住宿、公共娱乐场所、营业性（非营业性）单

位及其他场所；三是指临时发放点，即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进行防

艾宣传教育时，发放免费安全套的单位（部门、机构）。

上述各类发放网点，负责做好本网点安全套发放登记和统计

工作，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和台账，做好安全套发放网点的管理

工作。有条件的单位（部门、机构）应设置安全套发放窗口或发

售设施、设备。

第五条 将免费安全套发放管理工作纳入防艾工作责任目

标考核内容。各级防艾办（局）负责免费安全套的采购供应。州

（市）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、计划生育药具管理机构、县

（市、区）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和乡（镇）卫生院负责做

好免费安全套物资管理，要设立与安全套需求周转量规模相适应

的专用库房，按照《计划生育药具业务规范》《计划生育质量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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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规范》要求，建立相应台账（附表 1），做好免费安全套仓储

养护、分发调拨和质量管理。

第六条 健全完善推套防艾工作情况统计制度，按照“条块

结合、属地统计”原则，采取逐级管理，逐级填报的方式，以乡

（镇）级为起报单位，分类填报相关报表，实行季度报表报送制

度。（具体报送要求见表 2-表 4）

（一）乡镇（街道办事处）或乡镇级防艾机构（部门），负

责对辖区各类住宿、公共娱乐场所、营业性（非营业性）单位和

其他场所安全套提供情况进行统计，填写《住宿、公共娱乐场所

和其他场所安全套摆放及发放（营销）情况统计表》（表 2）、《流

动人口免费安全套发放及临时性宣传发放情况统计表》（表 3），

于每年 3 月、6 月、9 月、12 月的 20 日前由乡（镇）卫生院报

县级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。

（二）乡（镇）卫生院负责做好辖区内村卫生室和本单位免

费安全套发放情况的统计，填写《重点人群免费安全套发放统计

表》（表 4），于每年 3 月、6 月、9 月、12 月的 20 日前报县妇幼

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。

（三）县（市、区）级各类从事艾滋病、性病防治和咨询业

务的疾控、医疗、中医等机构及相关社会组织，负责做好本单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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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系统免费安全套发放情况的收集、分析和统计工作，填写《重

点人群免费安全套发放统计表》，于每年 3 月、6 月、9 月、12

月的 20 日前报县级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。

（四）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进行防艾宣传教育时，发放免费安

全套的单位（部门、机构），负责本单位（部门、机构）临时免

费安全套发放情况的统计，做好有关信息的收集，填写《流动人

口免费安全套发放及临时性宣传发放情况统计表》，于每年 3 月、

6 月、9 月、12 月的 20 日前报同级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

（计划生育药具管理中心）。

第七条 县级妇幼保健划生育服务中心，负责收集本级机构

或单位报送的《住宿、公共娱乐场所和其他场所安全套摆放及发

放（营销）情况统计表》、《流动人口免费安全套发放及临时性宣

传发放情况统计表》、《重点人群免费安全套发放统计表》，并进

行分析、汇总，于每年 3 月、6 月、9 月、12 月的 30 日前，将

上述统计表和分析报告报本级防艾办（局）和上一级妇幼保健划

生育服务中心或计划生育药具管理机构。

第八条 各州（市）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或计划生育

药具管理机构，负责收集县级报送的《住宿、公共娱乐场所和其

他场所安全套摆放及发放（营销）情况统计表》、《流动人口免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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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套发放及临时性宣传发放情况统计表》、《重点人群免费安全

套发放统计表》和本级《流动人口免费安全套发放及临时性宣传

发放情况统计表》，并进行分析、汇总，于每年 4 月、7 月、10

月和下一年首月的 10 日前，将上述统计表和分析报告报本级防

艾办（局）、省人口和计划生育药具管理中心。

第九条 各级防艾办（局）要做好推套防艾相关工作的组织、

协调，督促有关部门落实工作责任。定期组织开展安全套质量市

场检查，加强对公共场所的安全套质量监管，做好安全套质量保

障工作；加强与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或计划生育药具管理

机构的沟通协调，把握工作进展情况，提出指导意见；对未履行

职责、工作落实不力和虚报、瞒报、迟报、拒报统计数据的单位，

给予通报批评，情节严重者，依据有关规定追究领导责任。

第十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；本规定由云南省防治艾

滋病局负责解释。

附表：1.免费安全套调拨管理台帐

2.住宿、公共娱乐场所和其他场所安全套摆放及发放

（营销）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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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流动人口免费安全套发放及临时性宣传发放情况统

计表

4.重点人群免费安全套发放统计表


